
通訊事務管理局 (「通訊局」 )處理的投訴 (於二零二四年五月十三日公布) 

 

通訊局覆核了通訊事務總監 (「總監」)就四宗投訴個案所作的決定。    

 

通訊局經考慮廣播投訴委員會的建議，決定維持總監就投訴個案作出的

裁決。詳情載於附錄。  

 

 

 

 

二零二四年五月十三日  

 

 

 

 

 

 

 

 

 

 
  



附錄  

 

通訊事務管理局覆核通訊事務總監決定的投訴個案  

 

標題  播放頻道  播放日期  主要投訴  

內容  

維持原有

決定  

電視節目「東張西

望」  

無綫翡翠台  28.2.2024 不公平、不

負責任廣播

、妨礙公平

審訊、私隱

及對兒童有

不良影響  

理據不足  

電視節目「7 點新

聞報道」及「Now

新聞報道」  

ViuTV 及

now 新聞台  

18.11.2022 資料不正確  理據不足  

電視節目「香港有

工業」  

無綫新聞台  17.1.2024 資料不正確  理據不足  

「UA 亞洲聯合財

務」電視廣告  

HOY 資訊

台、ViuTV 

及無綫翡翠台  

6.12.2022 鼓吹賭博  理據不足  

 


